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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下為署理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蘇錦樑今日（十一月十九日）

在立法會會議上就方剛議員的提問的書面答覆： 

 

問題： 

 

  行政長官在本年度的施政報告中表示，政府會加強負責海外推廣

香港的機構之間相互協作，包括香港經濟貿易辦事處、香港貿易發展

局（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香港旅遊發展局，以制定城市品牌及宣

傳策略。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會： 

 

（一） 過去三年，該等機構曾合辦哪些類型的項目，以及有關項目

的量化成果； 

 

（二） 有關加強該等機構相互協作的計劃詳情，以及會否因應金融

海嘯衝擊全球經濟，重新檢討該等機構將於未來兩年舉辦的海外推廣

活動和有關開支； 

 

（三） 有否計劃將該等機構的海外辦事處設於同一地點，以加強協

作、節省資源及方便當地人士查詢關於香港的資訊；若有，計劃的詳

情為何；若否，原因為何；及 

 

（四） 鑑於貿發局將會在台北設立首間辦事處，政府有否計劃將其

他的上述機構日後在台北設立的辦事處設於同一地點？ 

 

答覆： 

 

主席： 

 

（一） 在二○○六／○七至二○○七／○八年度，香港經濟貿易辦

事處（經貿辦）、香港貿易發展局（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香港旅遊

發展局（旅發局）分別在世界各地（包括內地、亞洲、歐洲、美洲及

澳洲）合作舉辦或支持 279 項宣傳香港及推廣香港與當地經貿合作的

活動，參與人數估計超過 1,960,000 人，投資推廣署從而協助啟動的

投資項目有 122 個。（活動詳細資料見附件。） 

 

 



（二） 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及旅發局會不時檢討其工作計

劃，包括在外地辦事處的活動和開支，並在合適或有需要時與本港其

他機構合作，通過合符成本效益的渠道宣傳及推廣香港作為國際商貿

平台。因應金融海嘯對全球經濟的衝擊，它們會加強有關的宣傳及推

廣工作。 

 

  投資推廣署與貿發局會舉行定期會議，讓雙方交換有關活動計劃

和推廣措施的資料，同時探討彼此協作的機會，務求發揮協同作用，

達致規模經濟效益，以及避免出現任何不必要的衝突和工作重複。舉

例來說，過去一年，投資推廣署和貿發局曾就互相轉介公司個案和有

關的記錄工作進行協調，並調整各自的內部機制。 

 

  另一方面，為加強各機構在海外宣傳會展旅遊的協同效應，旅遊

事務署與上述機構組成一個聯合小組定期舉行會議，協調各方面的市

場推廣工作，積極引進更多會展項目來港舉行。 

 

（三） 雖然各經貿辦、貿發局、投資推廣署和旅發局都肩負推廣香

港的共同使命，但各有不同的重點推廣範疇。這些機構一直有緊密聯

繫並充分合作，故能發揮協同作用，避免工作重複。 

 

  各經貿辦負責宣傳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和國際商業樞紐的整體形

象和優勢。投資推廣署則負責促進外來投資，以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

投資者理想投資地點的地位。貿發局的工作以促進貿易為主，而旅發

局則專責推廣旅遊業。 

 

  各機構在外地辦事處的地點，一般按當地的情況、設施以及工作

需要作出適當的安排。如各樣環境和條件配合，有關機構亦會安排在

同一辦公大樓內辦公，以加強協作及方便當地人士查詢關於香港的資

訊，例如倫敦、紐約、悉尼、新加坡和成都便有部分機構位於同一辦

公大樓。 

 

  投資推廣署現時也在 10 個駐海外經貿辦，包括布魯塞爾、倫敦、

紐約、三藩市、東京、多倫多、悉尼、廣東、上海和成都經貿辦，設

立投資推廣小組進行投資推廣工作。 

 

（四） 台灣是香港第四大的貿易伙伴，特區政府一向積極鼓勵港台

兩地的貿易往來。貿發局在台北設立辦事處，協助港商在台灣尋找商

機之餘，也會招攬台商來港參加貿易展覽，開拓新市場。這是重要的

一步，亦標誌着特區政府對港台間長遠發展的看重。 



 

  貿發局台北辦事處的設立將有助推動港台的貿易交流和發展。特

區政府會按照既定政策及實際的需要，考慮任何有助提升港台經貿關

係合作的建議。 

 

  現時旅發局在台北設有地區代辦。將海外推廣香港的機構的辦事

處設在同一個辦公大樓內須視乎實際情況，我們對建議可作出積極考

慮。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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